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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3月2日电（记者李艳玫）3
月2日，三亚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举办第二场新闻发布会。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自出现确诊病
例后，该市成立专班小组，做好滞留旅客
的咨询解答及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

据介绍，参照2021-2022年三亚市
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协议价格，该市对
海棠湾一线18家酒店滞留旅客给予食宿
费补助，房费每天每间补助580元，餐费
每人每餐补助50元。其中，海棠湾仁恒
皇冠假日酒店的食宿费补助时间为2月
27日起至解封当天，海棠区其他一线17
家酒店滞留人员房费补助为2月28日当
天，餐费补助为2月28日至3月1日中午。

三亚市旅文局副局长蒙绪彦介绍，涉

及确诊病例轨迹的蜈支洲岛和天涯海角
景区开展了全体员工的核酸检测，全市各
景区严格落实查码测温、正确佩戴口罩、
限制客流、定时消毒、开展员工核酸检测
和每天健康监测工作等常态化防控措施，
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文明的游玩
环境。目前蜈支洲岛、天涯海角景区及全
市其他景区均已正常有序开放。

“我们集中公共卫生系统、公安、工
信及村居委会精干力量，总计9个分队
112人，第一时间从严从快开展确诊病
例流调工作。”海棠区副区长吴永恺说，
截至目前，流调队已在海棠区酒店带、海
昌梦幻不夜城等多个地点完成密接者和
次密接者的排查任务及时转运至集中留
观点隔离管控。

三亚：

做好滞留旅客服务保障工作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孙慧）
近日我省不少群众的手机接到了“您的
医疗卡已停用”等相关信息。3月1日，
省医疗保障局发布公告提醒参保群众，
此消息为假消息，勿轻信此类短信，勿
点击短信中的诈骗链接，不要进行任何
操作，以免造成经济损失。

“您的医疗卡已停，请3月1日前打

开以下链接网址进行信息完善。”近日，
有不少群众反映收到这样的短信，短信
里还附有网址链接，提示市民点击该链
接进行信息完善。

据了解，此类信息是网络不法分子
利用“医保卡升级”等相关题材向群众
发送钓鱼短信，诱导用户点击钓鱼网
页，从而实现针对医保用户个人信息窃

取，危害极大。省医保局提醒广大参保
人，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消息来源和
真伪，谨防上当受骗，以免造成个人权
益和资金受损。

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
医保局等有关单位发送的相关信息，
不会附带任何不明网址，推送短信不
需要输入任何涉及个人信息、金融账

号等私密信息。请群众不要随便点击
或拨打不明来历的医保或社保链接和
电话，接到有关医保卡（社保卡）的语
音电话或短信时，切记不能透露个人
金融账户信息及身份信息，更不能按
其提示进行转账汇款等操作。如发现
被骗，请及时到附近派出所或者拨打
110电话报警。

省医保局提醒：

谨防“医保卡停用”短信诈骗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为确保海口
市2022年南渡江水域禁渔管理工作顺利
实施，保障广大渔民群众的长远利益，保
护和恢复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近日，海口
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海口市2022年南渡
江水域禁渔通告》（以下简称《通告》），明

确从3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时，在海
口市辖区内南渡江干流江段，禁止除休闲
渔业、娱乐性垂钓外的所有捕捞作业。

根据《通告》，禁渔期间，禁止电鱼、
炸鱼、毒鱼、涉渔“三无”船舶侵渔等非
法捕捞行为；禁止非法生产和销售电

鱼、毒鱼、炸鱼的物品和工具；禁止销售
非法捕捞渔获物及为此行为提供交易
场所；对违反南渡江禁渔管理规定的行
为，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海口市2022年南渡江禁渔期举报
电话：海口市农业农村局：68723615；海

口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支队：68557923；
桂林洋经济开发区：65710167；秀英区农
业农村局：68663090；龙华区农业农村
局：66567747；琼山区农业农村局：
65860661；美 兰 区 农 业 农 村 局 ：
65373261。

海口南渡江水域禁渔4个月
群众发现非法捕捞行为可举报

本报海口3月 2日讯 （记者习霁
鸿）为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孕产妇分区管
理、分类服务、精准施策的要求，做好孕
产妇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3月2日，海
口市卫健委发布相关公告，明确确诊孕
产妇、涉疫孕产妇以及普通孕产妇分别
的就医医院与流程。

确诊孕产妇是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孕产妇，在海口市人民医
院就诊。涉疫孕产妇是指处于集中隔离
点、封控区、管控区、居家隔离以及健康码
为黄码、红码的孕产妇，到海口市第四人
民医院就诊。普通孕产妇是指除确诊孕
产妇和涉疫孕产妇以外的其他孕产妇，到
封控区和管控区外的其他医疗机构就诊。

另外，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省妇女
儿童医学中心、海口市妇幼保健院为全

市危急重症孕产妇、新生儿救治中心，负
责全市危急重症孕产妇及新生儿抢救、
会诊和转诊工作。

涉疫孕产妇就诊时，应及时向住址
所在社区报备，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配合
工作人员专人专车、全程个人防护到专
门医疗机构就诊，实施“点对点”送医，全
程闭环管理。有急诊抢救医疗需求和即
将分娩的孕产妇，由本人或家属直接拨
打120急救电话，同时联系社区（村）或
隔离点工作人员对接 120 救护车，由
120救护车联系海口市第四人民医院就
诊，并告知医院就诊人员管控情况。

普通孕产妇就诊时，按照疫情防控
政策要求，在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根据
医疗保健服务需要自行前往医疗机构
就诊。

海口严格落实疫情期间孕产妇分区管理

3类孕产妇明确不同就诊医院

近日，在白沙中西医结合医院，中
医师为腰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进行正骨
推拿。

近年来，白沙黎族自治县积极推动中
医药事业发展，提升全县中医药技术及服
务水平。该院去年全年接待就诊患者2
万人次，经中医疗养出院1392人，其中，
异地病例出院338人，占比达24%。

据了解，白沙中西医结合医院强化
中医药人才梯队建设，创新师带徒机制，
积极推广体现中医“治末病”理念的健康
工作和生活方式，借力黎医黎药不断丰
富中医创新理念，在偏远黎族山乡擦亮
中医药品牌。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擦亮中医药品牌

广告·热线：66810888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区范围内、疏港二横路北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事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
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
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
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
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
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入账户时间为准）。（二）该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并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 3月 3日 8:30至
2022年4月6日17:00（北京时间）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
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
3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
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 4月6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
2022年4月6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起始时间为：2022年3月19日8:30（北京
时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8日16:00（北京时间）；挂牌现场会
时间为：2022年4月8日16: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
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
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

三、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根据市工科信局《关于报送东方市
东出让2021-18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
函》，该宗地拟安排项目为低碳产业类，根据省级六类产业园区建设用

地出让控制指标，该地块出让控制标准投资强度为300万元/亩，年度
产值指标为4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为13万元/亩。（二）该宗地达
产年限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年内。（三）该宗地若实
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
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市工科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

四、其他事项：（一）挂牌出让工作具体由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组织实施，本挂牌出让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由东方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编制挂牌出让文件，发布出让公告，接受申请并进行资格审查，
挂牌成交后10个工作日内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布出让结果，受让人凭
土地出让金发票及完税证明等材料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二）挂牌佣金
（即代理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的挂牌佣金，由竞得
人按海南省物价局《关于核定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交易服务收费标准
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琼价费管〔2016〕157号）的规定标准支付给挂牌
人，最高不超过30万元。（三）挂牌公证费：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的挂牌公证费由公证处根据相关规定收取。（四）挂牌地块以
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
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网址：http://zw.
hainan.gov.cn/ggzy；http://www.landchina.com。联系人：李小
姐；蔡先生。联系电话：0898-25585295；13876813118。地址：东方
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3日

东自然资告字〔2022〕6号

地块编号

东出让2021-
18号

备注：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11°，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09°面积为32298.92平方米用地范围一致。

地块位置

东方临港产业园区范围内、
疏港二横路北侧

面积
（平方米）
32347.45

（合48.52亩）

出让
年限

50年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0.5，建筑系数≥30％，
绿地率≤2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33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733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
挂牌方式出让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宗地位置、面积、规划指标、起始价、竞买保证金：

二、竞买注意事项：（一）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
（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
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
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
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指定账户（以挂牌竞买保证金
入账户时间为准）。（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
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
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22年3月3日至2022年4月2日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
楼二楼权益和开发岗（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
厅3号窗口）咨询和领取出让文件及向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
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4月2日16:00。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4月2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时间：2022年3
月27日8:30至2022年4月6日16:00；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2年
4月6日16:00。（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不
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七）确定竞得人后,竞得
人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并在30

日内与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竞得人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
记。（八）该宗地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位、地上附着物清表、
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
求、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条件的净地。（九）挂牌成交价款不含各种
税、费，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定由竞得人支付。三、宗地开
发建设要求：（一）根据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21-
35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东农函
〔2022〕37号），建议该宗地用于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产业项目，投
资强度为250万元/亩，年产值200万元/年，年税收10万元/亩。（二）
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三）
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开
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地竞
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同时，与东方市农业
农村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四、其他事项：
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
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网
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http://www.landchina.com。联系人：陆先生；杨女士。联系电
话：0898－25585295；0898－66723114。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西
侧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3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
2021
-35号

土地位置
东方市感城镇756
县道南侧、南繁种
子烘干项目旁

用地面积（m2）

59590
（合89.385亩）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容积率

≥1.0
建筑系数

≥30%
绿地率

≤20%
建筑限高

≤24米
出让年限（年）

50

竞买保证金（万元）

2217

挂牌起始价（万元）

2217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东自然资告字〔2022〕5号

本报三亚3月 2日电 （记者李艳
玫）3月2日，三亚新增1例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为2月28日确诊病例的孩

子，在集中隔离管理时例行核酸检测呈
阳性。其活动轨迹与确诊病例相同，目
前已送至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三亚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